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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渔业是世界上多数沿海国家的一项既传统又古老的生产活动,但是由于海洋渔业的特

点和风险的特殊性,造成海洋渔业保险工作很难开展。海洋渔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据重要

地位,海水产品产业占渔业总比重60%,但是因海洋渔业自身特点,海洋渔业保险的风险相较于一

般渔业保险风险更大。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海洋渔业商业保险从鼎盛期萎缩到部分商业保险公

司已经退出当地渔业保险市场的程度。因此,就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政

策和政府补给应该是其中坚力量,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制度是有效化解现存矛

盾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结合具有代表性的我国舟山市远洋渔业互助保险实施中遇到的渔民群

体对部分险种的有效了解不足、海洋渔业互助保险业务因保费补贴缺位的原因导致发展规模受

限、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缺失,政策扶持力度亟须加强等实际问题,提出我国政府在完善海洋渔业互

助保险方面的优化建议即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加强我国政策支持的力度和实施政策性再保险。

关键词:互助保险;远洋互助保险;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F307.4;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7)09-0083-07

TheDevelopmentofMarineFisheryMutualInsuranceinChina:
TakingZhoushanCityasanExample

JIAJinlin,LEJiahua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Abstract:Marinefisheryisatraditionalandoldproductionactivityinmostcoastalcountriesin

theworld.However,itisdifficulttocarryouttheworkofmarinefisheryinsurancebecauseofits

specialcharacteristicsandrisks.Marinefisheryoccupie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asnational

economy,marineproductsindustryaccountedfor60%oftotalfishery.Comparedtogeneralfish-

eriesinsurance,marinefisheryinsurancehasgreaterrisk,withitsowncharacteristics.Sincethe

reformandopeninguptotheoutsideworld,Chinasmarinefisherycommercialinsurancehas

shrunkfromitspeaktotheextentthatsomeofthecommercialinsurancecompanywithdrawing
fromthelocalfisheryinsurancemarket.Thustheactualsituationanddevelopmentofmarinefish-

eryinsurance,nationalpolicyandthegovernmentshouldbecomethemainpowersupply.There-

fore,theconstructionofmarinefisherymutualinsurancesysteminlinewithChinasnationa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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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ionsisanimportantmeanstoeffectivelyresolvetheexistingcontradictions.Inthispaper,

throughtheanalysisontheproblemsfrequentlyencounteredintheimplementationofmarine

fisherymutualinsuranceinZhoushanCity,suchasfishermengroupsincompleteunderstanding
ofsometypesofinsurances,limiteddevelopingscaleofmarinefisherymutualinsurancedueto

theabsenceofpremiumsubsidies,missingcatastropheriskdiversificationmechanismandinsuffi-

cientpolicysupport,somerecommendationsonimprovingthemarinefisherymutualinsurance

optimization:strengtheningprofessionalpersonneltraining,strengtheningthepolicysupportand

implementingthepolicy-basedagriculturalreinsurancewereputforward.

Keywords:Mutualinsurance,Oceanmutualinsurance,Insurancesystem

海洋渔业是世界上多数沿海国家的一项既传

统又古老的生产活动,但是由于海洋渔业的特点和

风险的特殊性,造成海洋渔业保险工作很难开展。
海洋渔业保险是通过渔民和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契

约,投保人缴纳保费购买海洋渔业保险,获得海洋

渔业保险的使用价值;而保险公司通过经营海洋渔

业保险而取得保费收入,获得的是海洋渔业保险的

价值。海洋渔业保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机制,目前

我国现行的海洋渔业保险是海洋渔业互助保险,海
洋渔业互助保险是由面临同样风险和有共同要求

的主体资源组织起来,以分摊金的方式预交风险损

失补偿的一种保险形式。目前,我国的海洋渔业互

助保险是由政府、保险组织(主要为渔业互保协

会)、渔业生产者三方共同承担一定的保险金额,按
照渔业互保条款,由保险组织负责承保,为降低海

洋渔业风险的一种保险机制[1]。
海洋渔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据重要地

位,海水产品产业占渔业总比重的60%,但是因海

洋渔业自身的特点,海洋渔业保险的风险相较于一

般渔业保险风险更大。迄今为止,经过30多年的发

展,我国的海洋渔业保险没有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

运行模式,当前仅有商业型保险和海洋渔业互助保

险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形式均不能有效地经营海洋

渔业保险,我国的海洋渔业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

市场失灵[2]。因此,就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实

际情况来看,国家政策和政府补给应该是其中坚力

量,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制度是

有效化解现存矛盾的重要手段。

1 我国海洋渔业保险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渔业产业快速发展

的时期,发展至今,我国已跃进世界渔业大国之列。

2017年连续13年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

确提出:积极发展海洋渔业。海洋渔业是渔业的重

要生产方式,包括海水养殖、海洋捕捞等活动,具有

捕捞业和养殖业的双重特点,受气候、环境等自然

条件影响较大,属高风险产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表明,意外事故及自然灾害等风险每年对我国海洋

渔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渔业风险不仅表现在巨

大的经济损失上,还表现在渔民的生命安全上,一

旦出现渔业灾害,往往人船两毁,破坏性极其恶劣。

我国海洋渔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大致为:起始阶

段———商业性保养渔业保险;探索阶段———海洋渔

业互助保险;推进阶段———政府积极推进的政策性

海洋渔业保险[3]。回顾近20年我国海洋渔业发展

历程,渔民的生活和经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是政府和渔民积极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为有效

推进我国海洋渔业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我国现行的

海洋渔业保险———互助保险仍需要完善,主要有:

①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由于

缺少相关的法律依据,海洋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优

惠政策、法律地位、运行机制、监管机构等不明确,

阻碍了 海 洋 渔 业 互 助 保 险 事 业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②政府财政补贴支持力度不够。目前,我国出海渔

民对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的需求很大,但是现实往往

无力承担保费支出,这就形成了投保率低的现象,

政府应该加大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同

时,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再保险和巨灾补偿政策,一

旦发生全国性的大灾害时,现有的海洋渔业互助保

险体系将面临问题。③全国各地海洋渔业互助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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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情况参差不齐,海洋渔业互助保险从业人员

缺乏相关科学系统的风险保障意识,急需加强专业人

才的培养和加大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的宣传力度。

2 舟山市远洋渔业互助保险的实证分析

远洋渔业指远离本国渔港或渔业基地,在别国

沿岸海域或深海从事捕捞活动的水产生产事业,是

海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舟山市在我国海洋渔

业产业中因其常年高居不下的总产值而具有代表

性,目前舟山市的海洋渔业以远洋渔业为主,2013
年,远洋渔业实现产量29.6万t、产值29.7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8.38%和37.30%,占舟山市生产总值

的24.65%。2015年舟山市的远洋捕捞总产量达

39.5万t,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占到1/5的比重,全省

则占到90%。中国渔业互助保险协会舟山办事处

目前承保的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均是针对远洋渔业

设立的。本研究以此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具有

代表性的舟山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在实际运营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得出完善海洋渔

业互助保险的相关建议。

2.1 舟山远洋渔业发展历程

我国远洋渔业的开端要追溯到1985年,在当年

的3月份来自舟山地区的舟渔公司开启了远洋渔业

全新的事业。当时组织者是中国水产总公司,舟渔公

司派出4艘渔船参与其中,自此开始了我国第一次远

洋渔业项目,名为西非渔业项目,该项目主要是从福

建出发,一直驶向西非,进行远洋捕捞作业,这一项目

的启动填补了舟山地区远洋渔业的空白,也第一次开

启了我国国际间海洋渔业的合作事业。1988年,舟

山为了突破先前单一围网作业的困局,展开了位于南

太平洋上的远洋金枪鱼钓。两年以后,又进行了远洋

鱿鱼钓。进入20世纪90年代,舟山远洋渔业的发展

仍然停滞不前,大洋性渔业启动较少,还是以过洋性

渔业作为重点。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给舟山

远洋渔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前景,自此

大洋性远洋渔业受到了关注和重视。进入2000年,

舟山有230艘渔船在进行远洋捕鱼作业,渔场遍布

30多个国家,涉及海域有太平洋、大西洋公海以及印

度洋等海域,远洋渔业捕捞产量突破10万t;2010年,

舟山远洋渔业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结构性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大洋性远洋渔业可以占到半壁江山。

当然随着近些年快速的发展,捕捞方式也得到了全面

提升,如今除了拖网捕捞之外,还有围、钓等方式。舟

山地区远洋渔业健康快速地发展,“海上鱼都”的地位

毋庸置疑,因为渔业多模式的发展也给近海渔业资源

得以喘息之机,并使整个产业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

令舟山渔民的收入节节攀升,还让我国的海产品更为

丰富,舟山远洋渔业的发展让我国世界渔业地位得以

增强,也进一步确保了我国海洋权益不受侵犯,维护

了我国的海洋权益。

发展至今,舟山远洋渔业40万t的总产量已经

占据了全省75%的份额,其中发展最突出的远洋鱿

钓产量可占据全国总份额的60%及以上。有远洋

渔业资格企业30(不包括多家外地驻舟山企业)家,

在印度洋、太平洋与大西洋区域的10多个国家中都

留下了舟山远洋船的身影,更有渔业合作基地建于

此,全市远洋水产品加工出口已超过出口总额的一

半以上。如今的舟山市,不管渔获产量,还是渔船的

数目,在全国各个地级市中都是名列前茅的,特别在

远洋渔业方面已经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了一定

的规模和影响,渔业经济的发展给舟山市带来了很

多,舟山“渔业之都”的称号已被全国人民所接受。

2.2 舟山市远洋渔业互助保险现状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之一就是解决

“三农”问题。对于渔业经济比重占大的舟山来说,

政府关注渔业、关心渔业、关怀渔业,从战略上重视

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抵御

和化解渔业各种风险能力,促进渔民增收、渔业增

效和渔区稳定。

2004年12月26日,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经浙

江省民政厅批准,一个以渔民自愿结合、实行互助

共济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浙江省渔业互保协

会应运而生,相继在舟山设立市、县、区渔业互保办

事处,并对各辖区的职责范围进行了明确,市级办

事处负责全市的远洋渔船的保险业务,从此结束了

远洋渔船保险多头经营的局面。

为充分反映出中央对渔业这个弱势产业的政

府扶持,通过政府财政对渔民进行保险补贴,减少

渔民的压力,提高渔民积极参保意识,从根本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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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抵御渔业各种风险的能力。2005年浙江省作为

全国先行的政策性渔业保险补助试点,选择了以非

营利性质的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为载体进行试点,

以“低保障、广覆盖、多受益”为原则,采用政策引

导、财政补贴、协会运作、渔民自愿的方式,积极探

索并全面试行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业务,推出了渔

工雇主责任互保享受省财政20%的补贴,互保渔船

全损责任享受省财政20%的补贴,逐步形成了政策

性渔业互助保险为主导的渔业保险市场格局[4]。

2006年,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在舟山市全面铺开,

在舟山办事处投保的所有远洋渔船均享受省财政

补贴。2012年3月9日,浙江省财政厅出台《浙江

省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补贴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浙财农〔2012〕55号),明确指出了意外身故保

额不超过50万元部分和意外致残不超过30万元部

分的雇主责任互助保险进行20%的保障补贴[5]。

据统计:2006—2014年,舟山市的远洋渔船累计享

受3523.39万元。其中,2006年享受省财政补贴

85万元,2007年享受省财政补贴96.5万元,2008
年享受省财政补贴128.6万元,2009年享受省财政

补贴183.9万元,2010年享受省财政补贴307.69万

元,2011年享受省财政补贴590.7万元,2012年享

受省财政补贴672万元,2013年享受省财政补贴

712万元,2014年享受省财政补贴747万元(图1)。

图1 2006—2014年舟山远洋渔业财政补贴情况

近年来,随着舟山市远洋渔业的不断发展与壮

大,远洋渔民对风险的保障需求日益旺盛,政府对

渔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大,渔船责任和雇主

责任险等保额也不断提高,成为政策性渔业互助保

险的业务增长点。

2005—2014年,舟山远洋渔业互助保险累计承

保远洋渔船2751艘,承保渔民74653万人,提供风

险保障金额累计507.26亿元。2005—2014年的入

保渔船、参保渔民和风险保障金额情况详见图2至

图4。从图2至图4可以看出,参保渔船数从2005年

168艘增加到2014年的411艘,增长了244.6%;参

保渔民数量从2005年的2397人增加到2014年的

12308人,增加513.5%。风险保障金额从2005
年的3.66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38.28亿元,增长

了36.78倍,年均增速达到350%。

图2 2005—2014年舟山远洋渔船承保情况

图3 2005—2014年舟山远洋雇主渔民承保情况

图4 2005—2014年渔业互助保险舟山

远洋风险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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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道路上,从“支持

发展远洋渔业”到“扶持和壮大远洋渔业”,舟山市远

洋渔船的风险保障程度和抗风险能力在不断增长中。

2.3 舟山市远洋渔业互助保险经营模式

中国渔业互助保险协会舟山办事处是经营舟山

市互助保险的唯一机构,保险产品目前只有远洋互助

保险,保险方向为渔船责任互保及雇主责任互保。

2.3.1 渔船责任互保

目前舟山市渔业互助保险协会开展的渔船责

任互保险种分为:全损责任险、全损附加第三者碰

撞责任险、综合责任险、综合附加第三者人身伤亡

责任险。因远洋渔船吨位较大,材质较好,尤其是

最近几年大批新造的远洋渔船投入到远洋作业生

产中,其总体的事故率逐渐低于普通渔船。在此基

础上为吸引更多远洋渔船纳入互保的保障范围,降

低了远洋渔船的费率水平,全市远洋渔船互保费率

从2004年的2.6%下降到2014年的1.4%左右,普

遍下降了40%~50%。自协会成立以来,对远洋渔

船吨位重置价和承保比例也适时进行调整,不断解

决渔船财产投保不足额的问题,使渔船保额一直保

持稳定上升趋势,特别2013年舟山远洋渔船推行足

额保险制度以来,目前全市远洋渔船承保比例平均

达95%,保障程度显著提高,基本保持与渔区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趋向一致,渔民的风险保障能力有了

大幅度提升(图5)。

图5 2005—2014年舟山远洋渔船风险保障情况

2.3.2 雇主责任互保

目前舟山市渔业互助保险协会开展的雇主责

任互保险种分为:意外身故(含疾病猝死)责任险、

意外致残责任险、附加意外医疗责任险。

为了远洋渔业互助保险更好地为渔民服务,经

互保协会与各级政府不断协商,发展至今,雇主责

任互保费率从最初的0.8%逐渐下调 至 目 前 的

0.4%,对于有实际需求的渔民来说,下调50%的保

费再加上相关财政补贴,实际互保费率比最初下降

75%有余。随着历年来赔付金额的不断提高,同时

随着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协会及时调整产业政策,

提高雇主责任互保额度,使渔业互助保险的风险保

障水平与国家工伤赔偿标准及其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趋向保持基本一致,进一步推动互保产业的健康

发展。雇主责任险保额和医疗险保额有了大幅度

增长,从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成立之初的雇主责任

险人均保额7万元上升到2014年的72万元,其中

最高保额达到了130万元。附加意外医疗险保额从

成立之初的0.98万元到2014年的8.14万元(图6)。

图6 2005—2014年舟山远洋雇主责任和

附加意外医疗险人均保额变化情况

从图6可见,随着互助保险的进一步落实,舟山

市远洋渔民的风险意识在逐步提高,抗风险能力在

逐渐加强。

2.3.3 理赔情况

保险是一种风险损失的补偿制度,对于渔船和

渔民来说,因为各种灾害事故受到损失和损害,通

过渔业互助保险获得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渔

民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问题。2004年浙江省渔业

互保协会成立后,全省各办事处同时承担辖区内相

关的理赔工作,2010年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在舟

山、台州、温州3市设立服务中心,统一受理辖区内

理赔工作,形成了承保、理赔相对分离的服务格局。

2013年全省统一理赔服务电话正式投入使用,使理

赔服务工作逐步进入系统化、标准化管理轨道。

2005—2014年,舟山远洋渔业理赔工作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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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八字方针,累计完成

618起理赔案件,其中渔船赔案254起,渔工364起

(图7),累计支付各类赔款7824万元(图8)。

图7 2005—2014年舟山远洋渔业

理赔案件汇总

图8 2005—2014年舟山远洋渔业赔付金额汇总

由此可见,随着远洋渔业互保业务规模的扩

展,保障程度的逐步提高,2005—2014年远洋渔业

赔款额度也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2.3.4 远洋渔业互助保险经营方式的多种类型

开展渔民小额贷款业务,是浙江省渔业互保协

会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精神,利用储备金积累优

势,针对渔民贷款难和生产资金短缺等实际,积极

探索以市场化形式建立政策性贷款制度而进行的

一项全新工作。根据协会《关于开展渔民(会员)小

额贷款业务的可行性方案》,2008年协会安排资金,

与浙商银行合作,采取“协议形式委托代理银行办

理贷款业务”,并在舟山市(市本级、普陀、定海)先

行试点,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公司办理了此次试点

中远洋渔船第一笔小额委托贷款业务,以其所有的

“海利1号”“新世纪五十三”和“新世纪六十一”作

抵押向协会贷款200万元。由于协会资金有限,

2014年协会又开展了联合配套贷款业务。经统计,

已向舟山市远洋渔民累计发放贷款1.72亿元,惠

及渔民102人。其中:2008年发放200万元,2009
年发放350万元,2010年发放2350万元,2011年

发放2525万元,2012年发放3100万元,2013年发

放3460万元,2014年发放5190万元,在渔区引起

了强烈反响,受到渔民的高度赞扬,也使舟山市远

洋渔业保险业务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

2.4 舟山市远洋渔业互助保险存在的问题

从舟山市的远洋渔业保险发展历史可以发现,

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制度出台较晚,发展至今,仍处

于不成熟阶段。纵观这10多年的海洋渔业互助保

险探索历程,虽然我国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的发

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渔民的人身和财

产利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海洋渔业互助保

险依旧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

客观冷静地分析当前海洋渔业互助保险所遇到的

种种问题,并找到完善它的途径。

2.4.1 渔民群体对部分险种的有效了解不足

舟山市渔民对于除需要强制性参加的渔船责

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外,其余附加险种的积极性

并不是太高。对于商业公司承保的商业保险而言,

因为渔民存在投机心理、保险索赔手续繁琐甚至遭

到拒保的情况,大部分渔民对商业性渔业保险有抵

触情绪。针对部分由渔业互助保险协会作为协保

单位商业公司进行承保的保险品种,往往由于宣传

力度不够,导致渔民对部分险种的了解不足,这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的发展。

2.4.2 海洋渔业互助保险业务因保费补贴缺位的

原因导致发展规模受限

由于海洋渔业的作业方式的专一性,出海渔民

相较于农民来说,收入增长潜力低,转产难度大,而

伴随着越来越高的海洋渔业经营成本,渔民面对的

经济风险和人身风险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的

大环境下,传统性海洋渔业产业的生产空间受到挤

压,水平相对较低的渔民逐渐离开熟悉的渔业作业

区,这也是加大海洋渔业生产风险的原因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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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收入逐年递减的情况下,大部分渔民往往会以

减少保险费用等方式来节约成本。同时,由于连年

亏损导致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海洋渔业保

险市场,导致近些年我国商业性海洋渔业保险市场

逐年萎缩。由政府或民间团体组成的互助保险机

构的保险业务几乎是常年不变的,无法形成海洋渔

业保险市场上的良性竞争,这也是一大问题。

2.4.3 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缺失,政策扶持力度亟

须加强

由于海洋渔业特殊的环境因素,在海洋渔业生产

过程中发生巨灾风险的概率非常高,当巨灾发生时,

许多渔民会因此蒙上重大损失,同时,因为面临巨额

的赔付,一些渔业保险机构也会因巨灾的发生而受到

强有力的冲击,甚至无法维持日后的经营。海洋渔业

产业的经济效益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虽然较高,但是

因其本身经营风险过大,独立存在的海洋渔业保险机

制是无法独立支撑海洋渔业市场稳定运行的。这就

表示政府在海洋渔业保险方面的投入、对海洋渔业保

险险种的针对性补贴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渔业产

业情况日益严峻的现在,我们更应该支持合法合理从

事海洋渔业生产的这一特殊群体,这就需要政府对海

洋渔业互助保险做出更多的政策支持。

3 完善我国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制度的建议

3.1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政府对于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的重视和促进是发

展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的有力保障。作为海洋经济的

基础工业,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在解决如何对海洋渔

业进行长期风险保护,政策补贴便是当下解决这一问

题,顺利保障海洋渔业互助保险成功开展的良方之

一,而政策补贴又与主管部门及相关团体和组织的支

持是分不开的。如海洋保险业务中确定补贴比例、确

定保险费率、开发保险产品及有效地向广大渔民宣传

非强制性海洋互助保险的新型保险品种等,政府应当

适当培养专业性强,技术高的人才,确保我国海洋渔

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顺利实施。

3.2 加强我国政策支持的力度

互助保险是保险行业重要的发展方向,具有强

大的发展潜力。为了推进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的发

展,我国从政府层面上积极推进海洋渔业互助保险

补贴试点,是促进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从全国沿海地区试点海洋渔业保险补

贴实践看,当海洋渔业互助保险达到一定规模时,

海洋渔业产业的规模是稳步增长的,打破海洋渔业

产业发展“瓶颈”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便是政府及时

出台的财政补贴制度。除此之外,相关政府及互保

协会要注意在出台财政补贴制度的过程中,要把政

策的导向作用做足、做好。

3.3 实施政策性再保险

渔业互助保险协会的平稳运行并得到可持续

发展,是海洋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关键。渔业互助

保险协会应从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中获取日常经

营业务的经营策略,改进协会的运作框架。今后,

应该进一步发展中央与各地地方政府关于海洋渔

业互助保险问题的探讨和协商,结合各地试点的非

营利和经营业务,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渔

业互助保险补贴的发展模式,加强渔业互保协会的

内部监督力度,提高工作效率,为更好地主导海洋

渔业互助保险的运行夯实基础。此外,为了保障相

互保险业务的稳定性,在商业再保险的基础上增加

政策性再保险是非常重要的。海洋渔业互助保险

的补贴水平直接决定了渔民购买海洋渔业保险的

积极度和渔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从国外的先进经

验中,我国尚缺少关于海洋渔业保险政策性再保险

业务补贴的立法支持。通过法律法规的支持,有助

于对于海洋渔业保险市场的监管,提高海洋渔业保

险财政补贴的资金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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